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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整体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惠东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

财供

人数
66 2.行政（参公） 3.公益一类

4.公益

二类

下

属

单

位

数

1

资金来源 资金类别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

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预算安排（万元） 4019.57 4019.57 0 0 1804.38 2215.18

实际到位(万元） 3636.57 3582.78 0 53.79 1641.14 1995.43

支出情况(万元） 3594.13 3582.78 0 11.35 1641.14 1952.99

年度任务 总目标 完成情况
未完成原

因

1县府大院机关经

费

保障县政府大院日常工作的正

常运转，提高工作效率。

预算资金 325 万元，实际支出 263.47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81.07%。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2县府办业务费
保障县政府大院日常工作的正

常运转，提升办公室行政效能。

预算资金 162.93 万元，实际支出

120.95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74.23%。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3遗属补助 保障遗属基本生活。
预算资金 1.79 万元，实际支出 1.66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92.74%。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4年度考核优秀奖

金

提高单位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

性。

预算资金 2.1 万元，实际支出 2.1 万

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100%。

5 人员经费
保障县政府大院日常工作的正

常运转，提高工作效率。

预算资金 1570.02 万元，实际支出

1433.31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91.29%。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6公用经费
保障县政府大院日常工作的正

常运转，提高工作效率。

预算资金97.88万元，实际支出71.46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73.01%。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7《惠东经济》出版

费

按时按质印刷 4期共 960 本《惠

东经济》，并及时发放至县四套

班子和各镇各有关单位。

预算资金 14 万元，实际支出 13.92 万

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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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办《惠东县人民

政府公报》及其他经

费

充分发挥政府网站的政务公开

第一平台作用，着力提高《惠东

县人民政府公报》的服务基层的

效果，丰富好政务公开栏内容，

拓宽政民互通渠道，全方位推进

全县政务公开广度和深度。

预算资金43.34万元，实际支出36.66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84.59%。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9劳务派遣人员经

费

提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防止人员流失。

预算资金51.81万元，实际支出36.40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70.26%。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10 县委县政府总值

班室经费

提高值班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

效率。

预算资金 8.67 万元，实际支出 5.25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65.63%。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11 小车经费
确保后勤车辆保障工作顺利进

行。

预算资金15.83万元，实际支出13.73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86.73%。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12 建议提案工作经

费

推进建议提案办理所开展的会

议、培训、调研、检查等工作，

保障单位正常运作和建议提案

办理工作效果。

预算资金 15 万元，实际支出 10.9 万

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72.67%.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13 环大亚湾新区惠

东片区建设工作经

费

保障单位办公正常运作，确保新

区建设、决策咨询、“放管服”

改革等方面工作的年度任务顺

利完成。

预算资金 11.67 万元，实际支出 9.15

万元，项目预算执行支出率 78.41%。

申请的部

分项目经

费未下达。

指标评分表

评价指标

自评

分数

评分依据、未

达标说明、改

进措施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重

（%）

名

称

权重

（%）

预算编制情

况
23

预算编

制
13

预

算

编

制

合

理

性

5 4

本部门预算编

制合理，符合

本部门职责、

市委市政府方

针政策和工作

要求，资金根

据项目轻重缓

急分配。

考核部门（单位）

预算的合理性，即

是否符合本部门

职责、是否符合市

委市政府的方针

政策和工作要求，

资金有无根据项

目的轻重缓急进

行分配。

1.部门预算编

制、分配符合本

部门职责、符合

市委市政府方针

政策和工作要求

的，得 1分；

2.部门预算资金

能根据年度工作

重点，在不同项

目、不同用途之

间分配合理的，

得 1分；

3.专项资金编制

细化程度合理，

未出现因年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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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导致部门预决

算差异过大的问

题；

4.功能分类和经

济分类编制准

确，年度中间无

大量调剂，项目

之间是未频繁调

剂的，得 1分；

5.部门预算分配

不固化，能根据

实际情况合理调

整（如不存在项

目支出完成不理

想但连年持续安

排预算的情况

等），得 1分。

财

政

拨

款

收

入

预

决

算

差

异

率

4 3

2022 年财政

拨款收入预决

算差异率为

10.87%

反映部门（单位）

收入预算编制的

准确性。

财政拨款收

入预决算差异率

=（收入决算数-

收入调整预算

数）/收入调整预

算数*100%（取绝

对值）。

差异率=0，

本项指标得满

分；每增加 5%

（含）扣减 0.5

分，直至扣完为

止。

本指标根

据部门决

算 01-1

表《财政

拨款收入

支出决算

总表》相

关数据计

算

提

前

下

达

率

4 4

本部门按要求

提前申请下达

一般性转移支

付和专项转移

支付。

反映部门是否按

要求提前申请下

达其主管的一般

性转移支付和专

项转移支付。

除自然灾害

等突发事件处理

的资金和据实结

算的体制补助等

特殊项目外，提

前下达一般性转

移支付比例应达

90%、提前下达专

项转移支付比例

应达 70%等。

一般性专项

转移支付提前下

达比例达到 90%

的，得 2分；未

达到的提前下达

比例的，按比例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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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转移支

付提前下达比例

达到 70%的，得 2

分；未达到的提

前下达比例的，

按比例扣分。

注：无转移

支付需提前下达

部门，该指标不

考核，相应的分

值平均调整至预

算编制合理性、

预算编制规范

性、绩效目标合

理性、绩效目标

明确性四项指标

中去，各项指标

得分按原标准评

分后乘以 1.2。

目标设

置
10

绩

效

目

标

合

理

性

5 5

本部门整体绩

效目标能体现

“三定”方案

规定的部门职

能、中长期规

划和年度工作

计划，可以分

解成具体工作

任务，可以与

本年度部门预

算资金相匹

配，有进行可

行性研究和充

分论证。

部门（单位）所设

立的整体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

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用以反映和评

价部门（单位）设

立的绩效目标与

部门履职和年度

工作任务的相符

性。

1.整体绩效

目标能体现部门

（单位）“三定”

方案规定的部门

职能的，得 1分；

2.整体绩效

目标能体现部门

（单位）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工作

计划的，得 1分；

3.整体绩效

目标能分解成具

体工作任务的，

得 1分；

4.整体绩效

目标与本年度部

门预算资金相匹

配的，得 1分；

5.部门申报

的项目有进行可

行性研究和充分

论证的，得 1分；

对上述 5项

标准，没有完全

符合的，可酌情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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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明

确

性

5 4.5

本部门整体绩

效目标所设定

的绩效指标清

晰、可衡量。

部门（单位）依据

整体绩效目标所

设定的绩效指标

是否清晰、细化、

可量化，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

位）整体绩效目标

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指标

中包含能够明确

体现部门（单位）

履职效果的社会

经济效益指标

的，得 2分；

2.绩效指标

具有清晰、可衡

量的指标值的，

得 1分；

3.绩效指标

包含可量化的指

标的，得 1分；

完全没有可量化

的指标的，不得

分；

4.绩效目标

的目标值测算能

提供相关依据或

符合客观实际情

况的，得 1分；

对上述 4项

标准，没有完全

符合的，可酌情

扣分。

预算执行情

况
43

资金管

理
25

部

门

预

算

资

金

支

出

率

6 5.92

第一季度执行

率=74.4% 第

二季度执行率

=69%； 第

三季度执行率

=84.4%；第四

季度执行率

=95.12%（不含

12 月下达资

金）；全年平

均执行率

=80.73%。

部门（单位）部门

预算实际支付进

度和既定支付进

度的匹配情况，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执行的及

时性和均衡性。

本指标得分=

本指标满分分值

×全年平均执行

率。

其中：全年

平均执行率=∑

（每个季度的执

行率）÷4

分季执行

率=当季部门预

算资金支出进度

÷该季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

均衡性考核的资

金范围不含当年

12 月下达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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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转

结

余

率

3 3
结余结转率

=0%

部门（单位）当

年度结转结余额

与当年度预算总

额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对结转结余资

金的实际控制程

度。

结余结转率

=年末财政拨款

结转和结余决算

数/（年初财政拨

款结转和结余收

入决算数+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决算数+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决算数）×

100%

1.结余结转

率≤10%的，得 3

分；

2.10%＜结

余结转率≤20%

的，得 2分；

3.20%＜结

余结转率≤30%

的，得 1分

4.结余结转

率＞30%的，得 0

分。

本指标根

据部门决

算 01-1

表《财政

拨款收入

支出决算

总表》相

关数据计

算

国

库

集

中

支

付

结

转

结

余

存

量

资

金

效

率

性

3 3

部门（单位）

的财政存量考

核中国库集中

支付结转结余

存量资金的变

动情况。

部门（单位）的财

政存量考核中国

库集中支付结转

结余存量资金的

变动情况。

部门财政存

量资金变动率=

（当年年末存量

资金规模÷上一

年度年末存量资

金规模-1）×

100%

1.部门财政

存量资金变动率

≤-15%的，得 3

分；

2.部门财政

存量资金变动率

≤-10%但是大于

-15%的，得 2分；

3.部门财政

存量资金变动率

≤0但是大于

-10%的，得 1分；

4.部门财政

存量资金变动率

＞0的，不得分；

5.部门财政

存量资金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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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为 0的，

本年度继续为 0

的，得 3分。

存量资金效

率性指标评分时

不含科研项目

（课题）及当年

12 月下达的资

金。

政

府

采

购

执

行

率

2 1.48
政府采购执行

率=83.53%

部门（单位）本年

度实际政府采购

金额与年度政府

采购预算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

部门（单位）政府

采购预算执行情

况。

本指标得分=本

指标满分分值×

政府采购执行率

其中：政府

采购执行率=（实

际采购金额合计

数/采购计划金

额合计数）×

100%；

如实际采购

金额大于采购计

划金额则本项不

得分。

政府采购预

算是指采购机关

根据事业发展计

划和行政任务编

制的、并经过规

定程序批准的年

度政府采购计

划。

本指标根

据部门决

算报表附

表《政府

采购情况

表》相关

数据计算

财

务

合

规

性

4 4

1.按规定履

行调整报批手

续，且按事项

完成进度支付

资金。

2.资金管理、

费用标准、支

付符合有关制

度规定。

3.规范执行

会计核算制

度。

4.重大项目

支出经过必要

决策程序

反映部门（单位）

资金支出规范性，

包括资金管理、费

用支出等制度是

否严格执行；会计

核算是否规范反

映是否存在支出

依据不合规、虚列

项目支出的情况；

是否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项目资金

情况。

1.预算执行规

范性 1分，按规

定履行调整报批

手续或未发生调

整的，且按事项

完成进度支付资

金的得满分，否

则酌情扣分。

2.事项支出

的合规性 1分，

资金管理、费用

标准、支付符合

有关制度规定的

得满分，超范围、

超标准支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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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出，截留、

挤占、挪用资金

的，以及其他不

符合制度规定支

出的，视情节严

重情况扣分，直

至扣到 0分。

3.会计核算

规范性 1分，规

范执行会计核算

制度得满分，未

按规定设专账核

算，或支出凭证

不符合规定，或

其他核算不规范

的，视具体情况

扣分。

4.重大项目

支出经过评估论

证和必要决策程

序的得 1分，否

则酌情扣分。

资

金

下

达

合

法

性

3 3

1.转移支付按

规定时间正式

下达。

2.无独立核算

下属单位。

反映部门下达其

主管的一般性转

移支付和专项转

移支付的及时性

以及批复下属单

位预算的及时性。

无转移支付的部

门，本项指标不考

核，3分分值调整

至“部门预算资金

支出率”指标。

1.转移支付部

分：按规定时间

正式下达。

转移支付部

分得分=在要求

时限内下达的转

移支付资金÷经

批复的转移支付

资金*1.5 分

2.部门预

算：按规定，部

门在接到财政部

门批复的本部门

预算后，15 日内

向所属各单位批

复预算。

部门预算部

分得分：按时批

复的得 1.5 分；

每超过一天扣

0.5 分，扣完 1.5

分为止；未批复

的不得分。

本指标总得

分=转移支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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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分+部门预

算部分得分。如

被评价部门没有

主管的转移支付

资金，则转移支

付部分分值计入

部门预算部分，

每超过一天扣 1

分，扣完为止。

注：无转移

支付资金的部

门，本项指标不

考核，3 分分值调

整至“部门预算

资金支出率”指

标，即“部门预

算资金支出率”

指标总分为9分。

预

决

算

信

息

公

开

性

2 2

部门预、决算

按规定内容、

在规定时限和

范围内公开

的。

反映部门（单位）

预算决算公开执

行的到位情况

1.部门预算公

开得分：

（1）按规定

内容、在规定时

限和范围内公开

的，得 1分。

（2）进行了

公开，但未达到

时限、内容或范

围要求的，得 0.5

分

（3）没有进

行公开的，得 0

分。

（4）涉密部

门经批准不需要

公开相关信息

的，计 1分。

部门决算公

开得分：

（1）按规定

内容、在规定时

限和范围内公开

的，得 1分。

（2）进行了

公开，但未达到

时限、内容或范

围要求的，得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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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进

行公开的，得 0

分。

（4）涉密部

门经批准不需要

公开相关信息

的，计 1分。

本指标得分

=部门预算公开

得分+部门决算

公开得分

绩

效

信

息

公

开

情

况

2 2

绩效目标、绩

效自评报告在

规定时间公开

的。

反映部门（单位）

绩效信息公开执

行到位情况

1、绩效目标在规

定时间公开的，

得 1分。

2、绩效自评报告

在规定时间公开

的，得 1分。

项目管

理
5

项

目

实

施

程

序

2 2

1.项目的设立

及调整按规定

履行报批程

序；

2.项目招投

标、建设、验

收等或方案实

施严格执行相

关制度规定。

反映部门（单位）

所有项目支出实

施过程是否规范,

包括是否符合申

报条件；申报、批

复程序是否符合

相关管理办法；项

目招投标、调整、

完成验收等是否

履行相应手续等。

1.项目的设

立及调整按规定

履行报批程续，

得 1分；

2.项目招投

标、建设、验收

等或方案实施严

格执行相关制度

规定的，得 1分；

评价时发现

有项目不符合上

述条件的，酌情

扣分。

项

目

监

管

3 3

按规定对部分

专项资金和专

项经费实施开

展有效的检

查、监控、督

促整改的。

反映部门（单位）

对所实施项目的

检查、监控、督促

等管理等情况。

各级业务主

管部门按规定主

管的专项资金和

专项经费实施开

展有效的检查、

监控、督促整改

的，得 3分（需

提供检查底稿或

其他材料证明，

否则不得分）；

如被评价年度部

门主管的市级专

项资金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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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有低或差

的，本项不得分。

评价时发现

有项目不符合上

述条件的，酌情

扣分。

资产管

理
13

报

送

及

时

性

2 2

按时报送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

产年报和月

报。

反映部门（单位）

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年报和月报

的报送情况。

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年报和月报

均能按时报送

的，得 2分；资

产年报未能按时

报送的扣 2分；

资产月报未能按

时报送的，一次

扣 1分，扣完为

止。

数

据

质

量

3 3

部门（单位）

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年报数

据完整、准确，

核实性问题均

能提供有效、

真实的说明。

反映部门（单位）

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年报数据质

量。

部门（单位）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年报数据完

整、准确，核实

性问题均能提供

有效、真实的说

明，得 3分；否

则得 0分。

账

务

核

对

情

况

3 3
资产账与财务

账相符。

反映部门（单位）

资产账与财务账

的核对情况。

资产账与财务账

相符的，得 3分；

不相符的不得

分。

资

产

管

理

合

规

性

3 3

有国有资产管

理内部管理规

程，并按照内

部管理制度执

行有关规定，

出租、出借、

处置国有资产

规范。

反映部门（单位）

资产管理是否合

规。

1.有无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内部管理规

程；如无，扣 1

分。

2.是否按照

内部管理制度执

行有关规定；如

否，扣 1分；

3.出租、出

借、处置国有资

产是否规范；如

否，扣 1分；

4.在各类巡

视、审计、监督

检查工作中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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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资产管理存在

问题的，每发现 1

次扣 1分，扣完

为止。

固

定

资

产

利

用

率

2 2

部门（单位）

实际在用固定

资产总额与所

有固定资产总

额的比例

=100%。

反映部门（单位）

固定资产的使用

情况。

部门（单位）实

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额与所有固定

资产总额的比

例。如使用率高

于整个市直单位

均值的得 2分，

低于平均值的得

0分。

预算使用效

益
34

经济性 4

公

用

经

费

控

制

率

4 4

1.“三公”经

费实际支出数

≤预算安排的

三公经费数；

2.日常公用经

费决算数≤日

常公用经费调

整预算数。

部门（单位）本年

度实际支出的公

用经费总额与预

算安排的公用经

费总额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对机构

运转成本的实际

控制程度。

1.“三公”经

费实际支出数≤

预算安排的三公

经费数,得 2分，

否则不得分；

2.日常公用

经费决算数≤日

常公用经费调整

预算数，得 2分，

否则不得分；

本指标中

公用经费

根据部门

决算报表

财决

01-1《财

政拨款收

入支出决

算总表》

相关数据

统计算，

三公经费

根据部门

决算附表

《部门决

算相关信

息统计

表》相关

数据计

算。

效率性 13

重

点

工

作

完

成

率

5 5

部门对重点工

作的办理落实

程度 100%。

部门（单位）完成

党委、政府、人大

和上级部门下达

或交办的重要事

项或工作的完成

情况，反映部门对

重点工作的办理

落实程度。

重点工作完

成率=重点工作

实际完成数/重

点工作总数×

100%

重点工作是

指市委、市政府、

市人大、中央相

关部门交办或下

达的工作任务。

本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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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完成

率×5

绩

效

目

标

完

成

率

5 5
绩效目标完成

率=100%

部门（单位）整体

绩效目标中各项

目标的完成情况，

反映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的实

现程度。

绩效目标完成

率=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申报

表中已实现目标

数/申报目标数

×100%

本指标得分

=绩效目标完成

率×5。

项

目

完

成

及

时

性

3 2.4

部分项目未按

计划时间完成

的。

反映部门（单位）

项目完成情况与

预期时间对比的

情况。

所有部门预算安

排的项目均按计

划时间完成的，

得 3分；部分项

目未按计划时间

完成的，本指标

得分=已完成项

目数/未完成项

目数×3。

效果性 10

社

会

经

济

环

境

效

益

10 10

1.主要指标

能体现部门当

年履职的效

果。

2.部门当年

主要的项目支

出实现了预期

的效果。

反映部门（单位）

履行职责对经济

发展、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所带来

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

根据部门（单

位）“三定”方

案确定的职责，

实际并结合绩效

目标设立情况，

有选择地设置个

性化绩效指标，

且通过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与目标

值对比分析，进

行核定得分。社

会、经济、环境

三个方面的效

益，根据部门工

作的性质，至少

选择一个方面。

可以从两个角度

对效益进行评

价：

1.部门管理

的行业和领域对

的主要指标能否

体现部门当年履

职的效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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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均体现效果

的，得 5分；只

有部分指标体现

效果的，酌情扣

分。

2.部门当年

主要的项目支出

是否实现了预期

的效果，由评价

方对照部门的支

出项目进行评

分。所有项目都

能体现效果的，

得 5分；只有部

分项目体现效果

的，酌情扣分。

公平性 7

群

众

信

访

办

理

情

况

3 3

设置了便利的

群众意见反映

渠道和群众意

见办理回复机

制的，当年度

所有群众信访

意见在规定时

限内均有回

复。

部门（单位）对群

众信访意见的完

成情况及及时性，

反映部门（单位）

对服务群众的重

视程度。

1.设置了便

利的群众意见反

映渠道和群众意

见办理回复机制

的，得 1分；

2.当年度所

有群众信访意见

均有回复，得 1

分，否则按比例

扣分。

3.回复意见

均在规定时限内

的，得 1分，否

则按比例扣分。

公

众

或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4 4

向部分群体开

展满意度调查

的。

反映社会公众或

部门（单位）的服

务对象对部门履

职效果的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是指部门

（单位）履行职

责而影响到的部

门、群体或个人，

一般采取社会调

查的方式。如难

以单独开展满意

度调查的，可参

考市统计部门的

数据、年度市直

民主评议政风行

风评价结果等数

据，或者参考群

众信访反馈的普

遍性问题、本部

门或权威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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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开展满意

度调查等进行合

理的评分。

加减分

项

工

作

表

现

加

减

分

指

标

反映部门工作受

到表彰或批评问

责的情况。

1.加分项：工作

获得上级或市委

市政府表彰的，

表彰一次加1分，

同一项工作获得

多次表彰的，按

一次计算，累计

加分最多 3分，

加分后总分不能

超过 100 分；

2.减分项：在国

务院大督查或人

大审计、监察等

监督检查时发现

问题并被问责

的，问责一次扣 2

分，同一个问题

被问责多次的，

按一次计算，累

计减分最多6分，

减分后总分不能

低于 0分。

合计 96.3

备注：三级指标内分值为一级指标的平均值


